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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劭傑
電話：08-7320415#3652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506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236539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574154_11223653900_1_4574154_112236539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縣辦理「111學年度戶外與海洋教育實施成果發表

會」實施計畫，請貴校派員參與並核予公(差)假登記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8月22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10093115M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成果展辦理事項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2年7月5日(星期三)，上午9時至12時30分。

(二)地點：本縣東港鎮海濱國民小學地下室禮堂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111學年度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計畫二補助學

校及計畫三承辦學校之業務教師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請逕自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，全程參與

者核予教師研習時數3小時。

三、請貴校派員參加，促進本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執行各校

執行成果交流，俾利本縣推動戶外及海洋教育。

正本：屏東縣內埔鄉東寧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新埤國民中學、屏東縣新埤鄉新埤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立南州國民中學、屏東縣南州鄉南州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潮州鎮四林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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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小學、屏東縣林邊鄉林邊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鄉興化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內埔
鄉僑智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凌雲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內埔鄉東勢國民小學、屏
東縣新園鄉仙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潮州鎮潮東國民
小學、屏東縣潮州鎮潮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九如鄉惠農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公正
國民中學、屏東縣九如鄉三多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高樹鄉泰山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九
如鄉後庄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崁頂鄉力社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鄉社皮國民小學、
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崁頂鄉崁頂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前進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林邊鄉竹
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萬巒鄉赤山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內埔
鄉泰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巒鄉萬巒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內埔鄉富田國民小學、屏
東縣南州鄉同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
小學、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獅
子鄉楓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佳冬鄉塭子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建國國民小學、
屏東縣春日鄉春日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林邊鄉水利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
學、屏東縣立大路關國民中小學、屏東縣東港鎮大潭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東港鎮以
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東港鎮海濱國民小學、屏東縣
東港鎮東興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新園鄉港西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新園鄉烏龍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新園鄉瓦磘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里港鄉塔樓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鄉四
維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枋寮鄉枋寮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學、屏東縣
恆春鎮水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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